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一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01月16日，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组织召开“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会议。会议成立验收工作组，由工程建设单位-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和验收检测单位-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及技术专家（名单附后）组成，验收工作组根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根据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批复意见，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环保执行情况介绍、竣工环保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关于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以及检测单位关于验收检测有关情况的说明，现场检查了项目及环保设施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认真讨论汇总后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内容

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一期）位于寿光市羊口先进制造业园区，渤海大道和羊临路交叉路口东北角，东邻元鸣项目用地预留区、南邻渤海大道、西邻羊临路、北邻学府街。项目与环评阶段相比周围环境保护目标无变化，未新增环境敏感点。100m大气环境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目标。
项目分期建设，分期验收。项目（一期）建设建设1座密炼车间13899.960m2、1座半成品车间15000m2，1座成品车间15000m2、硫化车间16110m2，动力公用工程 2226.10m2，原材料仓库10406.0m2，员工调度楼28870.44m2，模具维修车间 2218.16m2，综合办公楼 3929.46m2，检测中心 1559.24m2，购置配套生产设备 139 台（套），具备年产 150 万套全钢载重子午胎的能力（有内胎 80 万条，无内胎 60 万条，宽基胎 10 万条）。

2014年6月，山东国鹏橡胶有限公司委托浙江商达环保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东国鹏橡胶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4年6月26日，原潍坊市环保局对报告书进行了批复，批复文号为 潍环审字【2014】46号。

因山东国鹏橡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拍卖，2019年9月3日，由寿光市人民法院裁定给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所有，投资主体发生了变化，2019年11月18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以潍环评函【2019】10号文同意将潍环审字【2014】46号文中建设单位名称变更为“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
项目（一期）于2020年01月开工建设，2020年8月建设完成，并于2020年8月投入试生产。公司2020年11月10日申请了排污许可证，证书编号：91370783MA3Q13CL8J001Q。
项目（一期）总投资90304.09元，其中环保投资约900万元，占总投资的1.0%。

项目（一期）劳动定员800人，其中工人750人、管理人员20人、工程技术人员20

人、服务人员10人，三班工作制，每天工作时间为24小时，年工作日300天。

2、 验收范围

    项目（一期）主体工程及配套环保设施建设、运行、达标情况、防渗措施、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环保管理制度、法规、标准执行落实请况。
三、项目变动情况

	类别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备注

	主体工程
	密炼车间
	BB430 密炼机主机及上辅机 2 套，BB315 密炼机主机及上辅机 2 套。胶料冷却线4条。双螺杆挤出压片机2台。
	1#密炼车间：BB430 密炼机主机及上辅机1 套，BB370 密炼机主机及上辅机2 套，BB270 密炼机主机及上辅机 2 套，胶料冷却线5条。双螺杆挤出压片机3台。
	硫化机为本项目的瓶颈设备，产能基本不变

	
	半成品车间
	压延生产线1条，内衬层压出生产线1条，复合挤出机生产线4条等。
	压延生产线1条，内衬层压出生产线1条，三复合挤出机生产线1条，双复合挤出机生产线2条，0°带束层挤出生产线2条，多刀纵裁2条，胶片机1台等。
	

	
	成型车间
	斜裁生产线2条，直裁生产线2条，二鼓成型机7台（套），

三鼓一次发成型机14台（套）等。
	斜裁生产线2条，直裁生产线2条，立式裁断机1台，二鼓成型机2台（套），三鼓一次发成型机10台（套），贴合机5台，包布机5台，钢丝缠绕机2台等。
	

	
	硫化车间
	子午胎定型硫化机120台，X光检测机3台等。
	子午胎定型硫化机72台，X光检测机2台等（一期）
	

	废气处理措施变动
	项目各产污环节配备集气罩+布袋除尘+氧化&喷淋尾气处理，布袋除尘器处理效率 99.5%，氧化&喷淋尾气处理设施对炼胶废气处理效率 90%以上，处理后的废气经排气筒高空排放。
	项目各产污环节经集气罩+布袋除尘+氧化&低温等离子+活性炭尾气处理后，分别经排气筒（P1-P11）排放。
	炼胶、硫化工艺废气排气筒单根排气筒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小于2kg/h，为一般排放口。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评及批复内容相比较，项目建设的地点、布局、主要生产工艺、瓶颈设备数量、主要原材料消耗、产品方案、排放污染物种类和数量基本未变化；提升了废气污染防治措施；增加的废气排放口均为一般排放口。根据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件分析，验收组一致认为项目变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更。

四、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一期）无生产生性废水产生，外排废水主要包括生活废水、循环冷却排污水及软化水系统排污水和车间清洗废水，废水经园区污水管网进入寿光碧水水务有限公司进一步处理后达标排放。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1）密炼车间废气

颗粒物废气：炭黑输送及称量过程都处于密闭状态，炭黑颗粒物主要产生于炭黑解包投料过程，经投料口上方集气罩收集进入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P1排气筒排放；粉料称量工序产生的颗粒物经称量称上方集气罩进入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P2排气筒排放。
有机废气：密炼工段中开炼机物料出入料口端、压片废气以及胶片冷却工段产生的含非甲烷总烃、硫化氢、臭气等气体经集气罩收集后进低温等离子+UV光氧催化+活性炭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5根（P1-P5）30米高排气筒排放。

（2）半成品车间废气

热胶废气：半成品车间胶片压延、型胶挤出过程中会产生热胶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硫化氢、臭气等，热胶废气通过各个环节上方安装集气罩收集后经低温等离子+UV光氧催化+活性炭处理后通过3根（P6、P8-P9）30米高排气筒排放。

（3）成型车间废气

轮胎成型车间在无加热条件下对胶料进行加工过程中，主要以裁断和组装为主，工艺简单，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成型工段使用的溶剂汽油挥发产生的少量溶剂废气，其主要污染物成为非甲烷总烃，通过换气扇等排风设施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4）硫化车间废气

硫化废气：硫化机加热硫化启模瞬间产生硫化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硫化氢、臭气等，硫化废气经硫化机上方集气罩收集后经低温等离子+UV光氧催化+活性炭处理设施处理后通过3（P7、P10-P1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5）厨房油烟

食堂在烹饪过程中将产生少量油烟废气，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通过高于屋顶1.5米2根（P12-P13）排气筒排放。

2、 无组织废气：

密炼车间、半成品车间、成型车间及硫化车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未被收集处理的废气主要污染物为粉尘、非甲烷总烃、硫化氢、臭气等，通过安装换气扇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三）噪声。
项目（一期）主要噪声为生产车间的生产加工设备产生。通过采取选用低噪型设备、基础减震、建筑物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四）固体废物
项目（一期）固体废物主要有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包装材料（硫磺粉等）、废胶料、废带胶钢丝、次品轮胎、废胶囊、废油泥、废钢丝、生活垃圾以及沉淀池污泥、废机油、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灯管等。其中废油泥（HW08：900-214-08）、废机油（HW08：900-214-08）、废过滤棉（HW49：900-041-49）、废活性炭（HW49：900-039-49）、废灯管（HW29：900-023-29）、废包装材料（硫磺粉等）（HW49：900-041-49）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暂存库，由山东佛士特环保处置有限公司处置。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全部作为原料返回生产工艺；废胶料、带胶钢丝、次品轮胎（无翻新利用价值的）、废胶囊、废钢丝，收集后由山西平遥福利再生胶厂回收利用；次品胎交由宝鸡市东宝橡胶制品有限公司回收翻新利用；生活垃圾（含隔油池污泥）及沉淀池污泥由环卫部门负责清运处理。
五、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根据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编写的《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均为99.8%-100%，生产工况及环保设施运行稳定，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一）废水

项目污水总排口中pH：7.59-7.76、其他污染物的日均最大值分别为：化学需氧量25mg/L、五日生化需氧量7.2mg/L、悬浮物7mg/L、氨氮0.169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未检出、总氮5.50mg/L、总磷0.11mg/L，均满足《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中表2中间接排放限值要求及寿光市碧水水务有限公司相关要求。

（二）废气

1、有组织废气

（1）（密炼2#、3#）排气筒（P1）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7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7.8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27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4.41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2）（密炼4#、5#、6#）排气筒（P2）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8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8.0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51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5.45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P1、P2在一条连线上，其距离小于其排气筒之和，等效后颗粒物排放速率为：0.146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非甲烷总烃：9.08×10-2 kg/h，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要求。
（3）（开炼5#、6#）排气筒（P5）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5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7.5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51 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5.58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4）（挤出1#、2#）排气筒（P3）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6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47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5）（挤出3#、4#）排气筒（P4）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7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21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P3、P4、P5在一条连线上，其距离小于其排气筒之和，等效后颗粒物排放速率为：0.207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甲苯：2.13×10-4 kg/h，非甲烷总烃：0.137 kg/h，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要求。
（6）（胶冷、半成品）排气筒（P6）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7.6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27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7）（胶冷、半成品）排气筒（P8）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3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28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8）（胶冷、半成品）排气筒（P9）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3.5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2.34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P6、P8、P9在一条连线上，其距离小于其排气筒之和，等效后颗粒物排放速率为：0.193 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非甲烷总烃：0.129 kg/h，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要求。
（9）（硫化）排气筒（P7）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1.3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8.2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1.45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9.12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10）（硫化）排气筒（P10）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1.3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8.3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1.38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8.62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11）（硫化）排气筒（P11）中颗粒物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1.4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8.7mg/m3，均满足《区域性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7/2376-2019）表1中重点区域控制标准及《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1.20mg/m3，基准气量排放浓度两天最大值为7.68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中表1中II时段相关要求；臭气浓度、硫化氢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未检出，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4554-1993）表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值。

P7、P10、P11在一条连线上，其距离小于其排气筒之和，等效后颗粒物排放速率为：0.233kg/h，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要求；甲苯：3.21×10-4kg/h；非甲烷总烃：0.234 kg/h， 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 有机化工行业》（DB37/ 2801.6-2018）要求。
（12）油烟废气+油烟净化器排气筒P12采样口（1#炸货）的油烟排放浓度为0.8mg/m3、臭气浓度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油烟废气+油烟净化器排气筒采样口P13（2#炒菜）的油烟排放浓度为0.7mg/m3、臭气浓度两天最大实测浓度为55（无量纲）；均满足《山东省饮食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表2饮食业单位的油烟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大型）限值要求。P12、P13在一条连线上，其距离小于其排气筒之和，等效后油烟排放速率为：3.0×10-3kg/h；均满足《山东省饮食油烟排放标准》（DB37/597-2006）中相关要求。
2、无组织废气

项目厂界无组织排放废气硫化氢、臭气浓度两天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0.013mg/m3、＜10（无量纲），均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1中相关要求及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颗粒物两天最大排放浓度为0.426mg/m3，满足《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7632-2011）表6中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及排污许可证相关要求；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两天最大排放浓度分别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1.39mg/m3，均满足《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第6部分：有机化工行业》（DB 37/2801.6-2018）
（三）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东、西、南、北厂界昼间最大值分别为52dB（A）、51dB（A）、52dB（A）、52dB（A），东、西、南、北厂界夜间最大值分别为47dB（A）、48dB（A）、46dB（A）、47dB（A），各厂界噪声昼夜测量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

（四）固废

项目固废均得到妥善处置。

（五）排污总量

项目（一期）污染物总量排放情况：化学需氧量为1.07t/a、氨氮为0.007t/a， VOCS排放总量为4.252t/a，符合总量确认书（WFZL(2014）21号要求（化学需氧量10.71t/a、氨氮为0.77t/a、VOCS8.52t/a）。

六、环境风险防范设施情况

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了详尽可行的环境风险预警监测方案、应急处置措施和应急预案，建立了完善的三级防控体系。建设了应急物资储备库，配备必要的环境应急物资；建设了事故水池及配套应急管网，接收消防排水及其他事故状态下的排水；在危险品装卸区设置了截污沟、收集槽并配套收集设备；在危险品贮罐和生产区周围设置了围堰，并与事故池相连；在雨水排放口与外部水体间安装了切断设施，防止了事故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往外环境。公司根据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生产实际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到潍坊市生态环境局寿光分局进行备案。备案号为370783-2020-285-M。
七、环境管理

公司制定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对环保工作进行指导，设立了公司环保管理机构，负责环保设施运行管理、废物综合利用或依法处置、建立了设备运行管理制度、环保监测和环境资料档案等，建立完善了较完善的设备运行记录、环境管理、危废管理台账等 。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委托资质山东潍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开展日常环境监测与应急监测工作。

八、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该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均达标排放，固废规范储存或处置。项目建设、运营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九、验收结论

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一期）环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各项要求，主要污染物达标排放，总体符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十、后续要求

（一）完善一般固废储存设施污染防控措施，做到防渗、防遗撒、防扬尘、防雨淋；完善一般固废、危废相关数据及资料。

（二）  完善项目内部环保管理机构、人员等资料，完善环保制度、环保设施操作规程、运行记录。完善环保设施标识标志；规范排污口建设。

（三）加强废气产污环节的密闭，减少废气无组织排放。定期维护废气处理设施，及时更换活性炭，确保废气稳定达标排放。
十一、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人员信息见附表山东优盛轮胎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套全钢子午胎项目（一期）竣工环保验收组成员名单。

